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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文件

规划处发〔2020〕2 号

辽宁科技大学
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

2020年教育部学位中心将举行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，将以

“立德树人成效”为根本标准，以“质量、成效、特色、贡献”为价

值导向，以“坚决破除四唯顽疾”为突破口，以更具中国特色和国

际影响的评价体系为遵循，以服务大局、服务高校、服务社会为

目的，对全国高校各类一级学科进行评估，助力新时代高等教育

高质量内涵式发展。为做好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各项工作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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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全

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全面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，聚焦立德树

人，突出内涵建设，强化目标导向，以学科评估为抓手，推动学

校优化学科结构、构建学科专业协调发展格局，着力提升学科发

展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增强学校办学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。

二、评估范围

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中心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

部颁布的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》，对具有博士、硕士

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进行整体水平的评估，是学位中心以第三

方方式开展的非行政性、服务性评估项目。目前，学校现有 12

个一级学科，全部参加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。

三、评估目标

全校师生员工全员参与、高度重视、科学谋划、精准施策、

挖掘潜力、整合资源，力争使已参评学科在第四轮评估基础上位

次前移、首次参评学科取得优秀成绩，确保学校学科整体水平稳

步提高，为早日实现“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应用型大学”目标打

下坚实基础。

四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学校学科评估工作领导小组

组长：副校长李胜利

副组长：发展规划处处长杜薇

成员：一级学科所在学院院长、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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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职责：领导部署组织实施学科评估工作；负责制定学校

评估工作方案，指导学院学科评估工作组开展工作；讨论和决定

评估过程中的重要事项；汇总参评学科评估材料并完成上报工作。

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处。

（二）学院学科评估工作组

组长：一级学科所在学院院长

成员：学科带头人及相关人员

职责：安排各学科撰写申报材料，并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和支

撑材料；每个学科要有专人负责，系统整理参评材料，按要求填

写上传学科评估所需材料。

五、工作及时间安排

本次学科评估分为学校自评和教育部评估两个阶段。

（一）校内自评阶段（2020 年 3 月中旬至 4 月末）

1.参评学科所在学院成立评估工作组，并将成员名单报送发

展规划处。学科评估工作组负责教育部学位中心启动的全国第五

轮学科评估。

2.各学院学科评估工作组开展自评工作，填写《学科评估简

况表》《在校生与用人单位联系信息表》（2016版），开展自评工

作。

3.学院学科评估工作组审核自评材料并上报发展规划处。

4.学校组织专家对各学科自评材料进行校内评审，提出意见

和建议；各学科根据专家意见对学科自评估材料及时修改完善，

以确保参加教育部全国评估时能够做到有针对性地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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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教育部评估阶段（5 月份以后）

1.召开学科评估工作会议。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启动后，学

校即刻召开学科评估工作会议，根据教育部学位中心提出的创新

举措及申报要求对学院相关人员进行培训。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

学院学习教育部评估文件，切实领会文件精神，为顺利开展评估

做好准备。

2.周密安排部署评估材料准备工作。各学院务必对本院学科

评估工作做出周密部署，把学科评估作为学院头等大事抓实抓

好。要全员发动，使全院教职员工积极参与评估工作；明确专任

教师的学科归属关系，切忌出现内容错报漏报等现象；要做好材

料的填报和审核工作，组织学科高质量完成评估相关表格的填写

和支撑材料的整理编印工作。

3.学院集中审核学科填报的评估材料，完成评估材料初稿及

支撑材料准备工作。学院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修改和完善。

4.向学校提交学科评估材料。学科将学院审核通过后的评估

材料初稿及相关支撑材料（包括电子版）报发展规划处。

5.学校组织专家对参评学科进行校内预评估。学校学科评估

工作组对参评学科的上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同时组织专家评审；学

院根据专家意见对评估材料及时修改完善，以确保质量。

6.学院在网上提交申报材料。经过学校审核确定的最终评估

材料初稿及相关支撑材料，由各学科在网上填报提交。

7.学校统一提交申报材料。学校对学院网上提交的申报材料

再次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由学校统一提交教育部，同时完成纸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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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的报送工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全校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，评估结

果将直接影响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和相关学科博士点申报。

2.参评一级学科所在学院要服从大局，明确分工，广泛发动，

全力调动学科带头人和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，按照学校统一安

排部署，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评估工作。

3.本次学科评估结果将作为学校学科建设、学位点调整和研

究生招生计划安排的重要依据。

4.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非参评学科所在学院等单位要积极

主动地为参评学科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。

5.参评学科之间务必避免评估材料的交叉重复使用。

发展规划处

2020年 3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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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辽宁科技大学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

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按照“精准计算、分档呈现”原则公布评

估结果，根据“学科整体水平得分”位次百分位，将排位前 70%的

学科分为 9档公布：前 2%（或前 2名）为 A+，2%～5%为 A（不

含 2%，下同），5%～10%为 A-，10%～20%为 B+，20%～30%

为 B，30%-40%为 B-，40%-50%为 C+，50%～60%为 C，60%～

70%为 C-。

序号 学科名称
参评学科

总数

具有博士授权高校

数/参评高校数

我校评估结果

（名次）

1 机械工程 189 93/89 C(95)

2 材料科学与工程 172 93/89 C- (105)

3 冶金工程 20 11/11 C-（13）

4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4 43/42 70%以后

5 控制科学与工程 162 67/64 C（83）

6 化学工程与技术 144 54/51 B-（45）

7 矿业工程 28 18/18 70%以后

8 软件工程 165 46/45 C+（68）

9 工商管理 240 65/63 C-（148）

10 数学 182 76/69 2017新增

11 光学工程 80 39/36 2017新增

12 设计学 94 16/16 2017新增


